关于印发黄山区推进工伤保险“一件事
一次办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有关单位：
    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加快推进“一件事一次办“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皖政办秘〔2022〕60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安徽省推进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23〕160号）和《关于印发黄山市推进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黄人社秘〔2023〕314号）精神，持续提升工伤保险工作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水平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1、 总体要求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围绕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眼里的“工伤一件事”，对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以及工伤待遇申领有关事项进行梳理整合，按照“一次申请—拆包推送—按责办结—分步反馈”的实施思路，实现“工伤一件事”所涉相关服务事项打包办理，最大限度减时间、减环节、减材料、减跑动，提升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获得感、幸福感和满意度。
2、 服务对象
用人单位、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
3、 联办事项
我区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业务范围包括：1.工伤认定申请；2. 劳动能力鉴定申请；3.转诊转院申请确认；4.工伤康复申请确认；5.旧伤复发申请确认；6.辅助器具配置或更换申请；7. 工伤医疗（康复）费用申报；8.住院伙食补助费申领；9. 统筹地区以外交通食宿费申领；10.辅助器具配置（更换）费用申报；11. 伤残待遇申领（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）；12. 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；13.一次性工亡补助金（含生活困难、预支50%确认）；14.丧葬补助金申领；15. 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。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依法依规提出办理申请。
4、 办理方式和流程
（1） 线上办理流程。依托安徽政务服务平台，实现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网上申请，单位和个人根据实际需求线上自主选择办理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涉及的全部或部分事项，并上传有关申报材料，对于各事项重复材料或重复信息只需提交一次。工伤保险行政、经办、劳动能力鉴定部门同步获取受理信息和相关办理信息，开展联动审批，实现“一次登录、一键申请、一网通办”。
（2） 线下办理流程。依托各级人社综合窗口，实行线上、线下同步受理，按照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综合窗口出件”的原则，符合条件的单位或个人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在法定时间内填写《黄山区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联办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，根据实际情况勾选需要一次办的服务事项，提交联办申请，并提交各事项所需的申请材料，对于各事项重复材料只需提交一份。线下提交的联办申请执行如下处理规则：
1、 申请人提交联办申请后，由工伤保险行政、经办和劳动能力鉴定部门对申请事项和材料进行联办审核，申请事项存在冲突事项或者漏选前置事项的，指导申请人对申请事项进行调整，申报材料不完整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；
2、 当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不完整时，受影响事项自动中止办理，待申请人补正完成后再恢复办理；已申请但不受影响事项在申请人补正期间，后台人员应按法定程序办理；
3、 申请人所申请的事项存在前后关联的，后台人员应先完成前置事项的审核处理，再对后续事项进行办理；前置事项办理所产生的文书为后续事项办理所需材料时，由后台人员内部流转，无需申请人提供；
4、 申请人所申请的事项存在前后关联的，后台人员完成前一事项审核后，应继续对已申请的后续事项进行办理，无需申请人再次申请；但后续事项因业务需要需申请人进一步完善材料的，可要求申请人二次确认，并提交补充资料；
5、 当前置事项审核不通过时，后续受影响事项自动终止，不再继续办理，并由后台人员告知申请人办理结果；
6、 各申请事项如涉及出件环节，后台人员每办理完成一个事项，需按照集约化、高效化的原则，采取窗口发放、快递送达、信息化推送等灵活多样的方式，将办理结果在法定时限内送达申请人。
5、 工作要求
（1） [bookmark: _GoBack]提高认识，认真实施。工伤保险一件事一次办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，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体现。为此,对我区工伤一件事一次办工作，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提高认知，强化措施，做好部门有序衔接，把工伤“一件事一次办”落到实处。
（2） 加强协调，形成合力。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，按照“数字赋能”要求，依托安徽省大数据平台逐步实现病历资料、交通事故责任划分、长三角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等数据共享、授权获取、联网查验，进一步提高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工作可及性，切实方便用人单位和个人。
（3） 优化服务，务求实效。围绕本方案，结合工作实际，不断完善办事指南，规范相关文本，在服务场所或网站上公示，方便办事群众查阅、索取或下载。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开展宣传，及时做好政策解读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黄山区人社局社保股（认定、鉴定业务）：徐倩8533507
黄山区社保局（待遇报销）：牛咏8535092、胡文倩8538761
附件：
1.黄山区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联办事项申请表
2.黄山区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办事指南
3. 黄山区工伤保险业务办理流程图
4. 关于印发安徽省推进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工作
实施方案的通知（皖人社秘〔2023〕160号）
5. 关于印发黄山市推进工伤保险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工作
实施方案的通知（黄人社秘〔2023〕314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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